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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使用113學年度

競賽項目建議檢附得獎
證明(獎狀)影本以利查核 !

具弱勢身分者，請於報
名時檢附在報名期間內
(113.6.20~113.6.30)
有效之證明文件 !

檢附正本
且務必蓋學校戳章

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4~65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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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名及代碼不符
時，以校名為準

填寫寄發「聯合免試入學現場
登記分發通知單」之收件地址

勾選是否報考1 1 3年國中
教育會考，並填寫准考證號碼

請報名免試生
及家⾧(監護人)

務必簽章！

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6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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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弱勢身分，
請擇㇐勾選

(1)浮貼繳費證明影本
◆國中集體報名免貼

(2)浮貼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影本
◆國中集體報名免貼

(3)浮貼弱勢身分證明影本
(4)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
確認後，請加蓋學校戳章，
並浮貼於此

(5)大陸⾧期探親子女請檢附相關
證明文件(詳細資訊請參閱
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2頁) 第(6)(7)(8)項：

可浮貼英文檢定成績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、
競賽得獎證明(獎狀)
影本等文件

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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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名及代碼不符
時，以校名為準

填寫寄發「聯合免試入學現場
登記分發通知單」之收件地址

勾選是否報考1 1 3年國中
教育會考，並填寫准考證號碼

請報名免試生
及家⾧(監護人)

務必簽章！

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8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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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浮貼繳費證明影本
◆國中集體報名免貼

(2)浮貼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影本
◆國中集體報名免貼

(3)浮貼特種身分證明影本
◆原住民免附證明文件

(4)浮貼弱勢身分證明影本
(5)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
確認後，請加蓋學校戳章，
並浮貼於此

特種身分生
限擇㇐勾選

第(6)(7)(8)項：
可浮貼英文檢定成績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、
競賽得獎證明(獎狀)
影本等文件

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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